










（四）乙方不得在租赁的土地及周边散养畜禽。

（五）租赁期间， 因高标准基本农田、 农路
“

硬底化
”

、 水利设施等农业

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在乙方承租面积内进行的， 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 并无偿提

供工程施工面， 租金按面积比例相应核减。

（六）乙方应在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合同约定允许范围内合理利用租赁土

地， 保持租赁土地环境干净整沽， 不得弃耕抛荒， 不得破坏、 污染租赁土地的

耕作层和生态环境， 不得在租赁土地上从事违法行为或危害公共安全行为。

（七）租赁期间， 租赁土地及其范围内的农桥、 农路及其他基础设施的维

护管理由乙方负责， 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作物种植要求

（ 一）种植粮食作物（LS)

指种植谷类、 豆类和薯类作物的用地。 其中， 谷类包括水稻、 小麦、 大麦、

燕麦、 黑麦、 玉米、 高梁、 粟（小黄米）、 泰（大黄米）、 养麦：豆类包括黄

豆（大豆）、 黑豆、 绿豆、 芸豆、 四季豆、 豌豆、 蚕豆、 红豆、 扁豆等；薯类

包括红薯、 马铃薯、 木薯、 山药、 芋类等。

（二）种植非粮作物（ FLS)

指种植蔬菜、 棉花、 油料、 糖类、 饲草、 烟叶等作物的用地。 其中， 蔬菜

包括藕、 萝卡、 白菜、 卷心菜、 花菜、 芹菜、 韭菜、 蒜、 葱、 胡萝卡、 菜瓜、

茄、 筒蓄、 苦瓜、 洋葱、 芮笋、 黄花菜、 辣椒、 黄瓜、 西红柿、 香菜、 菠菜、

冬瓜、 丝瓜、 南瓜、 空心菜、 秋葵、 芙白、 菱角、 李荠、 交实、 食用菌类等：

油料包括油菜、 花生、 芝麻、 向日葵、 蔑麻等：糖类包括甘震、 甜菜、 糖用高

粱等：饲草包括饲用玉米、 苜稽等；地表种植每年 一季及以上草本水果包括

草莓、 西瓜等。 所种植植物不得超出《耕地认定手册（公众版）》。

第七条租赁土地的续租

本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 乙方有意愿继续租赁的， 应当在租赁期满

前3个月内书面通知甲方。 最终由甲方决定是否同意乙方续租， 乙方的通知申

请不视为其权利。

第八条征收、 征用

（ 一）本合同存续期间， 如国家或政府需征收、 征用乙方租用的土地， 甲

方应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 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 甲乙双方同意解除本合同。

如国家或政府征收、 征用部分土地的， 剩余部分土地按本合同约定继续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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